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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与法

引以为戒法治漫画

法官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法院公告
2020年6月28日

（2020）浙0302民初4166号
黄永亮：本院受理原告胡敏贡诉黄永亮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裁定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 10
时00分在本院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2民初10479号

陈圣红、赵野：本院受理原告付尧佩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0302民初10479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特532号

本院于2020年6月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周国生
申请宣告金彩微（女，1964年4月3日出生，汉族，户
籍所在地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三垟街道垟河村仙垟

路188号，公民身份号码：330324196404034321）死亡
一案。申请人周国生称，2016年5月15日金彩微离
家出走，家人于2017年3月10日向温州市公安局瓯
海区分局梧田派出所报案，而且家人多次组织人员
寻找，至今未果。现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为一
年。下落不明人金彩微应当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一
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凡知悉
下落不名人金彩微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一年内将下落不明人金彩微的情况向本院
报告。逾期未申报的，下落不名人金彩微将被宣告
死亡。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1651号

陶朝荣:本院受理原告金德法诉被告陶朝荣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 公 告 送 达 应 诉 通 知
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次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 浙0411民初1288号

李辉:本院受理原告陆慧洁诉被告李辉生命权、

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成员通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 浙0411民初1115号

顾发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市分公司诉被告顾发美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
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506号
胡其洲：本院受理原告张善友与被告胡其洲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浙0411民初5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领取判决书之日起或者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1107号

沈利中:本院受理吴雪成诉被告沈利中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成员通
知书、证据副本及传票。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769号

海宁市红宝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储可勇与被告海宁市红宝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浙 0481 民初 769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令：被告海宁市红宝商品混凝土有限
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储
可勇款项 1565765.6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18892 元，由被告海宁市红宝商品混凝土有限公
司负担。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海宁市红宝商
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负担（给付方式：由被告海
宁 市 红 宝 商 品 混 凝 土 有 限 公 司 直 接 支 付 给 原
告 储 可 勇）。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1995号

潘安芳：原告陈平、邵亚萍与被告赵加林、季大
珍及第三人潘安芳、沈月萍、丁玲永共有物分割纠纷
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523 民初 1995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准许陈平、邵亚萍
撤诉。案件受理费23320元（减半收取），由陈平、邵
亚萍负担。 安吉县人民法院

通讯员 海薇

在经营活动中，有的公司为减少运营

成本会实行内部承包经营，在签订完承包

合同后，公司通常会认为与承包者之间不

再是劳动关系。但一旦承包者发生工伤事

故，往往都会要求确认与公司之间存在劳

动关系，进而希望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那么，这种关系到底应该怎样认定？

近日，海宁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来自河南的刘某于2014年12月起就

在海宁某公司从事石材加工，但是双方一

直没有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2019年3

月，为了明确各自权利义务，避免发生纠

纷，该公司与刘某签订了《石材加工承包

合同》，约定公司将不定期的石材加工业

务发包给刘某及其堂弟，双方是平等的商

事主体关系，无隶属关系。同年5月，刘

某在工作中发生事故受伤，公司为其垫付

了医疗费等费用。

同年10月，刘某向海宁市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确认自己

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11月，仲裁委员

会作出裁决，确认了刘某与该公司存在事

实劳动关系。但该公司不服裁决，将刘某

起诉至海宁法院，请求判令确认原、被告

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双方虽于

2019 年 3 月签订了 《石材加工承包合

同》，但就报酬的性质而言，从原告向被

告的汇款内容来看，备注多为“工资”

“月计件”，符合用人单位向员工支付工资

的特征。就管理而言，被告被允许加入原

告为管理员工而建立的微信群，原告的员

工多次发布信息称呼群友为“各位同

事”，并对石材切割的工艺等提出要求。

另外，原告在 2018 年 6 月安排被告体

检，在体检单上注明了单位。上述情况

可以证明原告将被告纳入单位员工进

行监督、指挥和管理，故双方之间存

在隶属性。原告的经营范围包括石材

加工，被告从事的石材切割属于其中

的一道工序，即被告所提供的劳动是

原告业务的组成部分。同时，原告为

被告垫付医疗费的客观事实亦可佐证

双方实质是劳动关系而非承揽关系。

尽管原、被告之间没有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但双方实际享有并履行了劳动

法所规定的劳动权利、义务。据此，

法院一审判决原告与被告在2014年12

月至2019年 11月期间存在事实劳动关

系，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嘉兴中院提起

上诉。嘉兴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

法官提醒：
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后，一定要主动要求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在签订用人单位

提供的书面文书时，看清内容与自己认为

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否一致，不能随意签订

书面资料，以防用人单位借机转移风险，

恶意规避法律责任。同时，用人单位应当

守法诚信经营，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市场

管理规范，严禁以签订虚假的书面合同之

名掩盖与劳动者之间真实法律关系之实，

否则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还有可能接受

劳动部门的行政处罚。

老板晚上组团偷树
4个“雅贼”因小失大

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郑好好 韩泽平

只因一次眼缘，便念念不忘，深夜组

团去偷。近日，乐清警方抓获了盗走一棵

红花檵木的4人。

“警官，我地里种的树被偷了！”乐清

仙溪派出所接到村民章先生报警，称地里

的一棵红花檵木失窃，价值 4000 元左

右。接到报案后，民警立即展开侦查，成

功锁定嫌疑车辆，并将4名嫌疑人抓获。

嫌疑人阮某，39岁，乐清人，是一家

公司的老板，月收入上万。阮某喜欢花

花草草，在公司里种植了10余棵树。窃

得红花檵木后，他满心欢喜地将其种在

了公司阳台上。“我之前见过一次，就觉

得很喜欢。”阮某交代，自己因为对这棵

树念念不忘便动了盗窃的歪脑筋。为了

方便搬运，他还叫上了自己的3个朋友参

与盗窃。

4名犯罪嫌疑人均被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

警方提醒：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他人的树木不能

偷，盗窃物品价值3000元以上，则构成刑

事犯罪。

通讯员 吴嘉伟

电动车经过一处破损的减速带时侧

翻，车主受伤成植物人，不巧的是事发路

段的监控被树冠遮挡，没有记录事发经

过。那么负责管理和养护这个路段的部

门到底要不要负责？近日，云和县法院审

结这起曲折的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

事故发生在2018年5月27日晚，当

时正下着大雨，云和人项女士驾驶二轮电

动车沿和信路由南向北方向行驶。当她

行驶至和信路与朝阳路交叉路口，经过一

处破损的减速带时，电动车突然发生侧

翻。项女士连人带车摔倒在减速带附近，

被送往医院治疗。

因为受伤严重，项女士成了一名植物

人。经鉴定，事故造成项女士一级伤残。

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认定项女士在该起

交通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

项女士的家属认为，项女士在经过破

损的减速带时，因为橡胶减速带破损导致

路面不平，造成项女士连人带车侧翻倒地

受伤，遂将负责管理和养护事发路段的云

和某部门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

70余万元。但事发路段的监控视频因为

被树冠遮挡，没有记录项女士摔伤时的情

形，所以不能直接证明是破损的减速带导

致项女士受伤。

云和县法院审理认为，本案虽然从交

警部门所作的事故现场记录图、照片以及

现场录像均不能直接显示项某摔伤时的

直观情形，但结合事发位置、天气状况、原

减速带破损等情况，原告提供的证据已达

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可以确认减速带

瑕疵与项某事故发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

系，被告云和某部门对项某事故的发生存

在一定过错，综合考虑被告的过错程度，

法院最终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

计24万余元。

守护

近日，教育部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

方案（2020-2022 年）》，部署开展 2020 年至

2022年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行动方案要求各地全面落实校外供餐单位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和学校食品安全校长（园长）负责

制，切实强化监管，治理突出问题，加强校园食品

安全社会共治。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和公司签了承包合同，仍然是劳动关系吗？

骑车人摔成植物人 监控偏偏被树遮挡
如何判定是谁的责任？


